ECCA电子认证服务协议书 
颐信数字证书认证中心（以下简称ECCA）是颐信科技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《电子签名法》建立的具有电子认证服务资质的第三方证书认证机构。在申请、使用ECCA签发的数字证书之前，用户须详细阅读本协议书，若您不同意本协议书全部或部分条款，请勿申请、接受或使用ECCA数字证书。

本协议书将于您向ECCA递交正式的加盖公章的申请表之后生效。

协议条款如下：

1、 ECCA数字证书是经ECCA签发的包含个人身份信息的数字证书，可用于个人在进行信息交换、电子签名、电子政务、电子商务等网络活动中标识身份。各业务系统可以根据证书功能对其用途进行具体定义，但必须保证在授权范围内使用，并符合法律规定。
2、 在申请、接受ECCA证书及其相关服务前，证书申请者需了解颐信科技有限公司《电子认证服务业务规则》中与证书相关的权力、义务及法律责任条款。该业务规则公布在www.ecca.com.cn网站中。

3、 证书申请者须保证在证书申请表中所填写内容和信息是真实、完整、准确的，可供ECCA及其授权的证书服务机构审查和核实。因提供虚假、伪造信息而引起的法律责任，由该申请者承担。
4、 证书申请者的申请一旦获得批准，证书申请者自动成为证书订户。

5、 ECCA签发的数字证书，用于表明证书订户身份、加密数据以及验证使用该证书对应的私钥所制作的签名。证书订户必须确保其持有的证书用于申请时预定的目的，如果证书订户将该证书用于其他用途，ECCA将不承担任何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6、 订户应当妥善保管ECCA签发的数字证书和密码，不得转让或转借他人，如因故意、过失等原因导致他人盗用、冒用、伪造或者篡改，订户自行承担一切责任。订户可利用相关介质管理工具或应用程序自行修改证书密码，ECCA不承担因订户的私钥保存出现问题而带来的任何责任，除非订户能够合法的证明这种问题产生的主要责任在发证机构。
7、 如发生第六条情况，或者订户不再使用数字证书时，应当立即到受理点申请注销数字证书。ECCA在接到受理点的注销申请后，在24小时内注销订户数字证书。订户应当承担在数字证书注销之前所有使用数字证书造成的责任。

8、 订户数字证书的有效期为一年，自证书生效之日起计算，服务费按年收取。建议订户在证书失效前30天向ECCA或证书受理点提出数字证书更新请求，否则，证书到期将自动失效，ECCA对此不负任何责任。
9、 随技术的进步，ECCA有权要求订户及时更新数字证书。订户在收到更新通知时，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到ECCA或受理点更新证书，若逾期订户没有更新证书，所引起的后果由订户自行承担。

10、 订户如果需要更新ECCA签发的数字证书时，应到受理点办理手续。在更新生效之前，原数字证书发生的一切责任仍由订户自行承担。
11、 对于下列任何一种情况，ECCA将主动吊销订户的证书：初始申请注册时，提供不真实材料；没有按照规定缴纳相关费用；违反国家法律或者其他规章制度，不应签发数字证书的；有盗用、冒用、伪造或者篡改他人证书的；不履行安全电子业务应承担的责任。

12、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而暂停、终止全部或部分证书服务，ECCA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13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《电子签名法》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作为依法设立的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，ECCA在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时，只承担法律范围内的有限责任。
14、 ECCA的担保免责和赔偿责任详见颐信科技有限公司《电子认证服务业务规则》。

15、 本协议书如有修订而涉及订户及注册机构权利、义务时，ECCA会在www.ecca.com.cn网站上通知，请订户多加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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